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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“起底”遗嘱信托

（一）法律定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（下称：“《民法典》”）于2021年1月1日正式生效
后，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》（下称：“《信托法》”）设立的规范基础上，
新增了自然人可以依法设立遗嘱信托的条文（《民法典》第1133条）。

为便于说明，下面将以表格形式对上述概念进行简要对比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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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，本文所涉的两种财富传承工具
“家族信
托”和“遗嘱信托
”均属于不募集资金的资产服务信托
业务大类
——溯本归源，设立它们的核心价值需落于委托人的财富传承目的之上，信托公司
仅限于向其提供行政管理服务和专户管理服务，且不得与资管新规相冲突。

否则，如出现利用上述信托产品实施“多层嵌套、变相加杠杆、会计估值不符合资
管新规要求、通过财产权信托受益权拆分转让等方式为委托人融资需求募集资金”
等行为，将有可能被监管部门认定为“变相成为不合规融资通道”，将面临整改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/ 4



智行理财网
成立信托公司的条件(成立信托公司的条件和流程)

行政责任；如涉嫌刑事犯罪的，更可能面临牢狱之灾。

因此，如何选择适合自身及家庭（家族）状况的财富传承工具，既需要考验“本心
”、厘清传承的目的和效果；同时，也应当谨守合法合规的底线，避免违背公序良
俗原则，从而引发不必要诉争。行稳致远，方能护佑家庭基业百年长青、生生不息
！

四、实务建议

（一）对于律师而言：

1. 律师应与委托人核实设立信托的真实目的，确保遗嘱信托的内容不违反公序良
俗原则、不违反《信托法》《民法典》等相关法规的强制性规范，避免纠纷发生时
被法院认定为无效。

2. 因遗嘱的设立方式多样，实务中律师应根据实际场景指引当事人选择最符合自
身条件的设立方式，并注意防范可能产生的风险。

以“纠纷频发”的打印遗嘱为例，除
了确保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
，遗嘱人
和见证人应当在遗
嘱每一页签名并注明年、月、日之外
，律师可
协助审核见证人的民事行
为能力及其与遗嘱人的利害关系
、协助安排全体人员同时在场签字，确保见证有效；同时，为避免一方对打印文本
提出异议，律师可在场监督负责遗嘱打印的人士
（一般是见证人）
是否完整记载了遗嘱人的意思表示，并在文本中注明打印人身份。

3. 为减少瑕疵，律师还应负责审核遗嘱中的措词表达是否有歧义，例如是否存在

应优先采取打印的
方式生成遗嘱文本并注明“手写无效
”等字样
，避免遗嘱被“别有用心”的人士私自篡改（如伪造、模仿遗嘱人的笔迹删改条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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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）。

（二）对于委托人而言：

1. 遗嘱、信托和遗嘱信托均为实现遗产代际传承的合法途径，但由于它们各自对
应的税务筹划方案不尽相同，
建议在征询律师意见的同时，可同步征求财务顾问或会计师的专业财税建议。

2. 遗嘱和遗嘱信托的成立涉及诸多实务操作的细节问题，包括但不限于遗嘱人的
民事行为能力、制作遗嘱的方式、遗嘱条款的合规审查等。因此建议在遗嘱人身心
条件良好、家庭关系和睦之时及早处理上述事宜
，以避免在紧急情况下草率处理而导致难以挽回的纰漏。

3. 委托人找到信托公司要求设立信托时，极大概率会使用信托公司的模板协议；
但是，从家族信托的高度个性化特征出发
，仍建议委托人在时间允许的情况，就投资管理权限划分（全权委托或委托人指令
）、信托存续时间（永续型或可撤销型）、监察人（保护人）的职责权限等诸多涉
及核心利益处分的条款在征询律师意见后谨慎决定，以免信托计划“落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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